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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二题：对信贷资料服务机构的规管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市民向本人投诉，指一间专门为银行及财务机构提供个人信贷资料

的个人信贷资料服务公司曾将有关他的错误个人资料向银行提供，导致他

向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同时，更有市民向本人投诉，该公司保留及／

或向银行及财务机构提供一些市民超过七年的信贷纪录，因而违反了《个

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守则》）的规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除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私隐专员）发布《守则》规管个人信贷资

料外，现时政府有否对个人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服务机构）作出规管；若

有，如何规管及其范围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现时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否规管银行及财务机构如何接纳、

依赖及使用服务机构所提供的个人信贷资料；若有，如何规管及其范围为

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是否知悉，过去三年，私隐专员或金管局有否定期调查服务机构有

否保留或发放市民超过七年的任何信贷或其他纪录；若有定期调查，每隔

多久进行定期调查一次；若没有定期调查，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及（二）认可机构（包括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

司）及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在收集、持有、处理或使用客户个人信贷资料

时，均须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条例》）以及由个人资料私

隐专员（私隐专员）发出的相关守则及规定。 

  鉴于上述的规定和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重要性，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于二○○五年一月发出「透过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共用个人信贷资料」

的指引（「指引」），列明认可机构必须制定清晰和全面的政策及程序，

以确保它们和其员工能够遵守这些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规定。「指引」并

列明认可机构在有关资料的保密、准确性、保存时间、切合需要及恰当使

用等方面须遵守《条例》及《个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守则》）的要

求。 
 

  在聘用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方面，「指引」要求认可机构须与信贷资料

服务机构签署正式合约，当中须订明该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拥有有效的监控

制度，以确保其运作符合《条例》及《守则》。金管局会监察认可机构是

否有设立适当的政策和程序，以保障客户的个人资料私隐，若发现任何不

符合「指引」的情况，金管局会作出跟进。 
 

（三）《守则》建议信贷资料服务机构，作为良好的行事方法，应聘用由

私隐专员核准的独立循规审核人，定期进行循规审核。循规审核涵盖信贷

资料服务机构提供个人信贷资料服务的方法，以及该机构为遵守《条例》

及《守则》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充分及其有效程度。《守则》的规定

包括个人信贷资料的保存时间，而保存期视乎有关资料的性质和情况而有

所不同。循规审核报告须呈交私隐专员考虑及／或评论。本港两间信贷资

料服务机构均有定期向私隐专员提交循规审核报告供私隐专员考虑及／

或评论。 
 

  在二○一○年，私隐专员行使他在《条例》第３６条下的权力，对一

间信贷资料服务机构的个人资料系统进行视察，以审查及评估其遵从《守

则》规定的情况。私隐专员目前正撰写调查报告，稍后会向公众发表报告。  

完 


